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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所属子公司国家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有关事宜

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根据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促进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财建〔2020〕4号）、《关于印发<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建〔2020〕5号）和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项目清单审核有关工作的通知》（财办建〔2020〕6号）规定，公司全资子公司国电长源广水风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水风电）所属乐城山44兆瓦风电项目、吉阳山（金山）50兆瓦风电项目符合再生能源电价补贴项目的申报条件，广水风电于2020年5月向主管机关提交了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的申报资料。

近日，经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审定并进行公示，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以《关于公布2020年第七批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项目清单的报告》，公布广水风电所属乐城山、吉阳山（金山）风电场纳入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项目名单，批复电价分别为0.61元/千瓦时和0.6元/千瓦时。

二、所涉公司经营情况

广水风电是以风力发电为主的企业，注册资本为34,000万元。截止2019年12月31日，该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值为130,466.05万元，净资产为35,661.28万元，2019年度完成发电量2.08亿千瓦时，主营业务收入12,539.46万元，实现净利润2,968.64万元。

三、对公司的影响

广水风电所属乐城山、吉阳山（金山）风电场分别于2018年1月、2020年1月转商业运行，目前在电网公司结算的电价为0.4161元/千瓦时。本次项目清单的正式下达，标志着上述项目的新能源补贴将逐步到位，对缓解广水风电资金压力，增加经营活动现金流，降低公司负债，保证项目健康、安全运行产生积极影响。鉴于上述项目批复电价已包含新能源补贴电价，因财政部拨付尚未到位，广水风电对该部分补贴资金做应收账款处理，上述补助资金的获得，不会对公司当年损益产生影响。

四、其他

公司将与相关职能部门保持密切联系，继续跟踪国家再生能源电价补贴的资金拨付进展情况，同时，做好国家能源局可再生能源项目信息管理平台的相关信息申报和维护工作，争取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资金回笼。公司将根据实际进展情况履行持续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关于公布2020年第七批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项目清单的报告》

特此公告。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24日

